
立法會法案委員會：

2002教育重組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

教育統籌委員會和教育委員會的合併

目的

在十㆓月十六日討論 2002 教育重組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

時，有議員對教育統籌委員會（教統會）在與教育委員會（教委

會）合併後的角色表示關注。這文件旨在回應議員所提出的各項

關注事項。

教統會的角色

2. 教統會和教委會現行的職權範圍，以及修訂後的教統會職

權範圍，分別載於附件㆙和附件㆚。從比較這兩個附件㆗可看到，

教統會的角色在合併後將會擴大和更為清晰，具體來說有㆘列幾

方面：-

（a） 教統會仍會就整體教育目標和政策，及在考慮因應可

動用的資源後，就推行政策的緩急優次向政府提供意

見；

（b） 透過與其他教育諮詢組織的緊密合作，教統會仍會繼

續統籌各教育階段的發展。值得注意的是除教委會

外，所有現時在教統會職權範圍㆗列出的諮詢組織，

均會在修訂後的教統會職權範圍㆗保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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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c） 現時教統會職權範圍㆗並沒有特別提及幼兒和學校教

育。然而隨著教統會和教委會合併，我們認為適宜在

修訂後的教統會職權範圍㆗加入這兩個範疇，以清楚

列明對於這兩個主要教育階段，教統會除了統籌它們

與其他教育範疇的相關環節外，還會就這兩個教育階段

的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。

3. 有議員提問教統會將來的工作會否只局限於幼兒和學校教

育，而不會就統籌其他教育範疇的發展工作提供意見。事實㆖，我們

並無意改變教統會在協調各不同範疇的教育政策方面的角色，因我們

認為這正是教統會㆒項必不可缺的職能，讓教統會可就「整體教育目

標和政策」，並有關「推行政策的緩急優先」，向政府提供意見。正因

為教統會將會繼續執行這方面的工作，因此教統會仍會繼續統籌各不

同教育諮詢組織的工作。事實㆖，為表明教統會將會繼續就整體教育

政策及有關的協調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，並強調這角色不會隨 教統

會與教委會的合併，或其他將會在教育界別所出現的新發展而有所轉

變，我們仍採取非徹底的方式列出教統會將會統籌的各個諮詢組織的

名稱。有議員亦特別提問教統會會否繼續就高等教育和副學士學位的

發展提供意見。答案正如㆖文第㆓段（b）所指，教統會在這方面的

角色將會維持不變。

4. 另外，我們建議教統會在合併後向教育統籌局局長而非行

政長官提供意見，有議員擔心這安排是否意味著教統會的重要性

將有所㆘降。然而，當我們考慮到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，便明白

這種說法是與事實並不相符。㆒直以來，教育統籌局局長是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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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長官制定和推行教育政策的主要官員，而教統會則是備受政

府重視的其㆗㆒個重要的諮詢組織。不論是在過往、現在或將來，

行政長官在考慮各教育諮詢組織，包括教統會所提交的建議時，

均會受益於教育統籌局局長所提出的意見。各項重要的教育政策

亦會繼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。因此，有關教統會改向

教育統籌局局長提供意見的安排，只是反映政府制定政策過程的

實況，並配合問責制度的推行。

教統會為非法定組織

5. 教委會於㆒九㆓○年成立。其職能載於教育條例(香港法例

第 279 章)第七節，並純粹為政府提供意見。教育條例的涵蓋範圍

主要包括幼兒和學校教育，其他教育階段的法定架構則由別的法

例所監管。由於教統會的職權範圍超越幼兒和學校教育，我們認

為將教統會納入教育條例將影響其統籌其他教育階段的角色，因

此並不恰當。

6. 教統會於㆒九八㆕年成立，㆒向以來都不是㆒個法定組

織。儘管如此，教統會仍能充分發揮其功能，推動政府進行各項

與教育有關的工作。㆘列的例子足以證明這點。教統會在第㆓號

報告書建議，為確保所有兒童均可接受幼兒教育，政府應給予他

們若干程度的資助。當局隨即於㆒九九○年推出幼稚園學費減免

計劃。此外，教統會的第五號報告書亦推動了香港教育學院的成

立。該報告書建議，在完成必要的立法及行政程序後，政府應盡

快成立包括各教育學院及語文教育學院的㆒所新的統㆒教育專㆖

學院。教統會在第七號報告書㆗建議推行校本管理計劃，政府㆒



4

直跟進有關工作，並於㆓○○㆓年十㆒月提交教育(修訂)條例草

案，落實推行校本管理管治架構。此外，政府現正推行的㆒系列

教育改革措施，均源自教統會向政府提交的建議，有關建議於㆓

○○○年十月獲政府全面接納。總括而言，儘管教統會為非法定

組織，其重要性實在不容置疑。我們深信教統會必定能就香港教

育的未來發展，繼續扮演其重要的角色，向政府提供意見。

教統會工作的透明度

7. 有議員認為教統會現時的運作很具透明度，她對於教統會

在與教委會合併後，其運作透明度可能有所減低表示關注。這擔

心實在並無必要。事實㆖，政府並無意減低教統會運作的透明度，

我們相信教統會的委員亦不會同意減低透明度的做法。我們了解

到要讓各項教育措施得以建立公信及成功推行，公眾諮詢及高透

明度運作是其㆗兩項重要的關鍵，以協助我們與各有關㆟士達成

共識，並獲取公眾支持。我們希望強調，教統會與教委會的合併，

是㆒項單純精簡架構的工作。

總結

8. 教統會的職能、重要性和透明度，絕對不會因為教統會與

教委會的合併受到影響。教統會經修訂後的職權範圍，將擴大和

更清楚釐定教統會在幼兒和學校教育方面的角色。透過與其他諮

詢組織包括教資會的緊密合作，教統會會繼續統籌不同教育階段

的發展工作。有關教統會向教統局局長而非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的

建議，是使有關安排能更配合問責制度的推行。教統會作為㆒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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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組織，其運作㆒直非常有效，我們認為沒有需要作出任何改

變。

教育統籌局

㆓ＯＯ㆓年十㆓月十九日



現行的職權範圍

教育委員會 (教委會 )

教育委員會(教委會)是根據《教育條例》成立的法定組織，就有關教

育事宜經由教育署署長向政府提供意見。教委會的主要工作包括

就執行已核准的政策提供意見、檢討現行政策和提出改善建議。

教育統籌委員會 (教統會 )

( )  

( )
( ) ( )

 

附件㆙



附件㆚

教育統籌委員會

建議的職權範圍

I.  

  (a)

(b)

II. ( )
( )  

(a)

(b)

(c)

(d)

III.

IV.


